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饶 平 县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室

饶府办函〔2025〕20 号

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县领导挂点

18 处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的通知

各镇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鉴于人员变动，为进一步强化我县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责任，

切实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确保地质灾害防御措

施落实到位，根据《中共饶平县委 饶平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县

领导班子成员挂钩联系镇的通知》（饶委发〔2025〕5 号），经县

委、县政府同意，现对县领导挂钩联系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工作

安排进行动态调整，具体详见《饶平县 18 处大型地质灾害隐患

点县领导挂点信息表》。各地质灾害点挂钩联系县领导后续根据

县委、县政府关于县领导班子成员挂钩联系镇的工作安排动态调

整，由镇挂钩联系县领导挂钩联系该镇地灾点。

附件：饶平县18处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县领导挂点信息表

饶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 4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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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县委各部委办、县人大办、县政协办、县纪委办、县监委办、

县武装部、县法院、县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、各新闻单位。




